附件2
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交办签收回执
	现将2018年6月17日8:00-2018年6月17日20：00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受理的群众举报环境问题1件（省交办第十三批）转给你们，请签收确认。


	备注：举报1件，其中“*” 1件。



	接收单位：仁化县环境保护局         接收时间：2018年6月18日
接收人员（签字确认）：赖东华


注：请回传至0751-8779438
